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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办〔2009〕23号

关于做好2008年度工会经费拨解

情况审查工作的通知
各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、经审会，各局（公司）工会、经审会，各直属（直管）单位工会、经审会：

四年多来，全市各级工会积极配合市总推行工会经费地税代征代交工作，经费收缴取得了显著成效，但在工作中仍存在欠交经费不及时补缴、经费申报不按规范要求操作等问题。为了进一步加强管理和指导，经研究，决定对全市2008年度工会经费拨解和财务工作进行一次全面审查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审查方式

    对2008年度工会经费拨解的审查工作仍分基层工会自查、主管工会互查、市总重点抽查三个阶段进行。

    （1）自查阶段。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至4月30日，由各基层工会经审会，协助本级工会对本单位行政2008年度按全部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拨解工会经费的情况，进行逐月审查，并将审查结果填入《2008年度工会经费计拨上解情况审查报告表》，报送有关区、局（公司）工会。

（2）互查阶段。在各基层工会自查的基础上，由各区、局（公司）工会组织互查，在基层工会自查表上签署互查意见。同时，应将基层自查、互查情况填入《区、局（公司）工会2008年度工会经费拨解情况审查汇总表》，与基层工会填报的《2008年度工会经费计拨上解情况审查报告表》一起，在5月底前报市总经审办。

（3）抽查阶段。从6月开始，苏州市总经审办和财务部分期分批组织重点抽查。凡在07年和08年中未抽查到的单位和虽已经抽查过、但经费补缴不及时、整改不彻底的单位，将作为今年的重点抽查对象。

（4）登记台帐。工会经费抽查审计，苏州市总将以台帐式管理进行审计。

（5）各直属单位工会自查情况经财务互助组长汇总后于5月底前直接报送苏州市总经审办。

    （6）吴中区、相城区总工会经审会应将组织基层工会自查、互查和市、区总工会抽查情况形成的有内容、有数据、有分析的书面汇报材料，于5月底前报苏州市总经审办。

二、具体要求

1.市区补交2008年度工会经费的单位， 在“所属月份”栏目中注明“补交”字样，以免与当年正常的拨交工会经费相混淆，并及时将补交凭证复印件寄（送）市总经审办。

苏州市总工会开户行：工行道前支行，帐号：1102020209000183339。

2.经费拨解情况审查工作已列入2009年苏州市总对各中间层次工会工作的考核内容，请各级工会抓紧落实，对照要求，按时完成工作任务。如在工作中遇到问题，要与苏州市总及时联系和沟通。联系电话：65238559（市总经审办），65234388、65118683（市总财务部）。

附件：

1.2008年度工会经费计拨上解情况审查报告表

2.区、局（公司）工会2008年度工会经费拨解情况审查汇总表
苏州市总工会

2009年3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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